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建簡字第107號

原      告  永盛豐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忠德  

訴訟代理人  黃智遠律師

被      告  碩泰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麗華  

訴訟代理人  邱逸偉  

被      告  克邦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睿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仁杰律師

            游泗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碩泰工程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

國113年6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克邦營造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9,517元，及自

民國113年10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碩泰工程有限公司負擔16％，被告克邦營造

有限公司負擔84％。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及被告之答辯，依同條項規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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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如附件民事起訴狀、民事準備書（一）狀、民事答辯狀

所載（本院卷第11至16頁、第133至135頁、第143至150頁）

及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

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工作未完成前，

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

之損害。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11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被告碩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碩泰公司）於112

年10月3日委託原告施作防火門工程，工程業已完工，原

告於113年3月8日開立發票，113年4月25日簽立工程結算

切結書交付碩泰公司，碩泰公司卻仍未給付工程款新臺幣

（下同）60,000元，業據提出與碩泰公司之工程合約書為

證，碩泰公司亦不爭執，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屬有據。

（三）被告克邦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克邦公司）與原告於113年1

月簽立防火門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工程總價

款為700,000元，付款方式為門框進料時付款總價30％，

門扇進料時付款總價30％，消檢通過時付款總價30％，完

工時付款總價10％，原告於113年4月3日開立防火門工程

款發票交付克邦公司，請款210,000元，克邦公司卻不為

給付；又克邦公司於第二次調解時向原告表示解約並表示

工程已委由其他廠商進行，致使原告向上游廠商訂作之門

框需退貨，而生70,317元之損害；另因克邦公司終止兩造

契約，原告未施作工程可期待之利益損失為39,200元等事

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及兩造通訊對話紀錄擷圖為證

（本院卷第33頁至51頁、137至141頁）為證。克邦公司則

就系爭契約約定內容及給付原告門框進料款210,000元不

爭執，爭執原告所受損害70,317元及所失利益39,200元，

並主張原告違反系爭契約，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176,40

0元，克邦公司委由第三人完成工程而支出50,645元，及

因原告違約導致克邦公司應給付第三人永泰鴻建設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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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罰款2,086,224元，對原告請求金額主張抵銷。

（四）原告主張兩造於第二次調解時，克邦公司向原告表示解除

系爭契約，並提出兩造通訊對話紀錄擷圖為證（本院卷第

141）。而該對話紀錄擷圖中，原告代表向克邦公司代表

表示，7月8日第二次調解會議內容，克邦公司已向原告提

出解約，並請克邦公司進行解約後之事宜，克邦公司代表

隨即向原告表示瞭解會轉達老闆，與原告所述相符，足認

系爭契約最遲於113年7月8日即由克邦公司解除，克邦公

司辯稱系爭契約尚未解除，難認可採。另克邦公司固主張

系爭契約有約定完工期限為113年4月15日云云，惟此部分

克邦公司並未能舉證證明兩造有此約定之存在，克邦公司

此部分之主張，洵屬無據。克邦公司雖請求傳訊證人證明

系爭工程完工日期為113年4月15日，惟依克邦公司所提出

之對話紀錄，原告代表於3月間已明確向克邦公司代表表

示門扇廠至少要等4個月才能出貨，最快7月18日，完工日

期壓113年8月31日，經克邦公司代表表示瞭解，足認克邦

公司稱有約定完工期限為113年4月15日，顯然與事實不

符，自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是系爭契約經克邦公司終止，且不可歸責於原告，則原告

請求克邦公司給付報酬及所受損害及損失利益，自屬有

據。而解約事由既不可歸責於原告，克邦公司主張以原告

違反系爭契約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176,400元，委由第三

人完成工程而支出50,645元，及克邦公司應給付第三人永

泰鴻建設公司之逾期罰款2,086,224元，對原告請求金額

主張抵銷，均難認有據。

（六）原告得向克邦公司請求金額之認定：

　　1.工程款210,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契約第1期工程款210,000元部分，克

邦公司並不爭執，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洵屬有據。

　　2.違約金70,317元部分：

　　　原告主張因克邦公司解除系爭契約，其向上游廠商訂作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防火門退貨，而受有70,317元之損失，業據提出立宸實業

有限公司113年7月對帳單及原告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為證

（本院卷第51頁），原告此部分之損失係因克邦公司解除

契約所致，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亦屬有據。

　　3.所失利益39,2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克邦公司解除契約時其尚未履行剩餘契約款490,

000元，其依同業利潤率計算可合理期待利益為39,200

元，克邦公司應負賠償之責，此計算方式尚無顯不合理之

情，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據。　

　　4.綜上，原告得請求克邦公司給付之金額為319,517元（計

算式：210,000元+70,317元+39,200元＝319,517元）。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

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依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詹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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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建簡字第107號
原      告  永盛豐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忠德  
訴訟代理人  黃智遠律師
被      告  碩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麗華  
訴訟代理人  邱逸偉  
被      告  克邦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睿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仁杰律師
            游泗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碩泰工程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克邦營造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9,517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碩泰工程有限公司負擔16％，被告克邦營造有限公司負擔84％。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及被告之答辯，依同條項規定，引用其如附件民事起訴狀、民事準備書（一）狀、民事答辯狀所載（本院卷第11至16頁、第133至135頁、第143至150頁）及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11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被告碩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碩泰公司）於112年10月3日委託原告施作防火門工程，工程業已完工，原告於113年3月8日開立發票，113年4月25日簽立工程結算切結書交付碩泰公司，碩泰公司卻仍未給付工程款新臺幣（下同）60,000元，業據提出與碩泰公司之工程合約書為證，碩泰公司亦不爭執，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屬有據。
（三）被告克邦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克邦公司）與原告於113年1月簽立防火門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工程總價款為700,000元，付款方式為門框進料時付款總價30％，門扇進料時付款總價30％，消檢通過時付款總價30％，完工時付款總價10％，原告於113年4月3日開立防火門工程款發票交付克邦公司，請款210,000元，克邦公司卻不為給付；又克邦公司於第二次調解時向原告表示解約並表示工程已委由其他廠商進行，致使原告向上游廠商訂作之門框需退貨，而生70,317元之損害；另因克邦公司終止兩造契約，原告未施作工程可期待之利益損失為39,200元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及兩造通訊對話紀錄擷圖為證（本院卷第33頁至51頁、137至141頁）為證。克邦公司則就系爭契約約定內容及給付原告門框進料款210,000元不爭執，爭執原告所受損害70,317元及所失利益39,200元，並主張原告違反系爭契約，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176,400元，克邦公司委由第三人完成工程而支出50,645元，及因原告違約導致克邦公司應給付第三人永泰鴻建設公司之逾期罰款2,086,224元，對原告請求金額主張抵銷。
（四）原告主張兩造於第二次調解時，克邦公司向原告表示解除系爭契約，並提出兩造通訊對話紀錄擷圖為證（本院卷第141）。而該對話紀錄擷圖中，原告代表向克邦公司代表表示，7月8日第二次調解會議內容，克邦公司已向原告提出解約，並請克邦公司進行解約後之事宜，克邦公司代表隨即向原告表示瞭解會轉達老闆，與原告所述相符，足認系爭契約最遲於113年7月8日即由克邦公司解除，克邦公司辯稱系爭契約尚未解除，難認可採。另克邦公司固主張系爭契約有約定完工期限為113年4月15日云云，惟此部分克邦公司並未能舉證證明兩造有此約定之存在，克邦公司此部分之主張，洵屬無據。克邦公司雖請求傳訊證人證明系爭工程完工日期為113年4月15日，惟依克邦公司所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告代表於3月間已明確向克邦公司代表表示門扇廠至少要等4個月才能出貨，最快7月18日，完工日期壓113年8月31日，經克邦公司代表表示瞭解，足認克邦公司稱有約定完工期限為113年4月15日，顯然與事實不符，自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是系爭契約經克邦公司終止，且不可歸責於原告，則原告請求克邦公司給付報酬及所受損害及損失利益，自屬有據。而解約事由既不可歸責於原告，克邦公司主張以原告違反系爭契約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176,400元，委由第三人完成工程而支出50,645元，及克邦公司應給付第三人永泰鴻建設公司之逾期罰款2,086,224元，對原告請求金額主張抵銷，均難認有據。
（六）原告得向克邦公司請求金額之認定：
　　1.工程款210,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契約第1期工程款210,000元部分，克邦公司並不爭執，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洵屬有據。
　　2.違約金70,317元部分：
　　　原告主張因克邦公司解除系爭契約，其向上游廠商訂作之防火門退貨，而受有70,317元之損失，業據提出立宸實業有限公司113年7月對帳單及原告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為證（本院卷第51頁），原告此部分之損失係因克邦公司解除契約所致，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亦屬有據。
　　3.所失利益39,2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克邦公司解除契約時其尚未履行剩餘契約款490,000元，其依同業利潤率計算可合理期待利益為39,200元，克邦公司應負賠償之責，此計算方式尚無顯不合理之情，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據。　
　　4.綜上，原告得請求克邦公司給付之金額為319,517元（計算式：210,000元+70,317元+39,200元＝319,517元）。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依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詹昕容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建簡字第107號

原      告  永盛豐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忠德  

訴訟代理人  黃智遠律師

被      告  碩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麗華  

訴訟代理人  邱逸偉  

被      告  克邦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睿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仁杰律師

            游泗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碩泰工程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

    國113年6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克邦營造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9,517元，及自

    民國113年10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碩泰工程有限公司負擔16％，被告克邦營造

    有限公司負擔84％。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及被告之答辯，依同條項規定，引

    用其如附件民事起訴狀、民事準備書（一）狀、民事答辯狀

    所載（本院卷第11至16頁、第133至135頁、第143至150頁）

    及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工作未完成前，定

      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

      損害。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11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被告碩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碩泰公司）於112

      年10月3日委託原告施作防火門工程，工程業已完工，原

      告於113年3月8日開立發票，113年4月25日簽立工程結算

      切結書交付碩泰公司，碩泰公司卻仍未給付工程款新臺幣

      （下同）60,000元，業據提出與碩泰公司之工程合約書為

      證，碩泰公司亦不爭執，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屬有據。

（三）被告克邦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克邦公司）與原告於113年1

      月簽立防火門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工程總價

      款為700,000元，付款方式為門框進料時付款總價30％，門

      扇進料時付款總價30％，消檢通過時付款總價30％，完工時

      付款總價10％，原告於113年4月3日開立防火門工程款發票

      交付克邦公司，請款210,000元，克邦公司卻不為給付；

      又克邦公司於第二次調解時向原告表示解約並表示工程已

      委由其他廠商進行，致使原告向上游廠商訂作之門框需退

      貨，而生70,317元之損害；另因克邦公司終止兩造契約，

      原告未施作工程可期待之利益損失為39,200元等事實，業

      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及兩造通訊對話紀錄擷圖為證（本院

      卷第33頁至51頁、137至141頁）為證。克邦公司則就系爭

      契約約定內容及給付原告門框進料款210,000元不爭執，

      爭執原告所受損害70,317元及所失利益39,200元，並主張

      原告違反系爭契約，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176,400元，

      克邦公司委由第三人完成工程而支出50,645元，及因原告

      違約導致克邦公司應給付第三人永泰鴻建設公司之逾期罰

      款2,086,224元，對原告請求金額主張抵銷。

（四）原告主張兩造於第二次調解時，克邦公司向原告表示解除

      系爭契約，並提出兩造通訊對話紀錄擷圖為證（本院卷第

      141）。而該對話紀錄擷圖中，原告代表向克邦公司代表

      表示，7月8日第二次調解會議內容，克邦公司已向原告提

      出解約，並請克邦公司進行解約後之事宜，克邦公司代表

      隨即向原告表示瞭解會轉達老闆，與原告所述相符，足認

      系爭契約最遲於113年7月8日即由克邦公司解除，克邦公

      司辯稱系爭契約尚未解除，難認可採。另克邦公司固主張

      系爭契約有約定完工期限為113年4月15日云云，惟此部分

      克邦公司並未能舉證證明兩造有此約定之存在，克邦公司

      此部分之主張，洵屬無據。克邦公司雖請求傳訊證人證明

      系爭工程完工日期為113年4月15日，惟依克邦公司所提出

      之對話紀錄，原告代表於3月間已明確向克邦公司代表表

      示門扇廠至少要等4個月才能出貨，最快7月18日，完工日

      期壓113年8月31日，經克邦公司代表表示瞭解，足認克邦

      公司稱有約定完工期限為113年4月15日，顯然與事實不符

      ，自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是系爭契約經克邦公司終止，且不可歸責於原告，則原告

      請求克邦公司給付報酬及所受損害及損失利益，自屬有據

      。而解約事由既不可歸責於原告，克邦公司主張以原告違

      反系爭契約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176,400元，委由第三人

      完成工程而支出50,645元，及克邦公司應給付第三人永泰

      鴻建設公司之逾期罰款2,086,224元，對原告請求金額主

      張抵銷，均難認有據。

（六）原告得向克邦公司請求金額之認定：

　　1.工程款210,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契約第1期工程款210,000元部分，克

      邦公司並不爭執，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洵屬有據。

　　2.違約金70,317元部分：

　　　原告主張因克邦公司解除系爭契約，其向上游廠商訂作之

      防火門退貨，而受有70,317元之損失，業據提出立宸實業

      有限公司113年7月對帳單及原告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為證

      （本院卷第51頁），原告此部分之損失係因克邦公司解除

      契約所致，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亦屬有據。

　　3.所失利益39,2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克邦公司解除契約時其尚未履行剩餘契約款490,

      000元，其依同業利潤率計算可合理期待利益為39,200元

      ，克邦公司應負賠償之責，此計算方式尚無顯不合理之情

      ，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據。　

　　4.綜上，原告得請求克邦公司給付之金額為319,517元（計

      算式：210,000元+70,317元+39,200元＝319,517元）。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

    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依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詹昕容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建簡字第107號

原      告  永盛豐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忠德  

訴訟代理人  黃智遠律師

被      告  碩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麗華  

訴訟代理人  邱逸偉  

被      告  克邦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睿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仁杰律師

            游泗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碩泰工程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克邦營造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9,517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碩泰工程有限公司負擔16％，被告克邦營造有限公司負擔84％。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及被告之答辯，依同條項規定，引用其如附件民事起訴狀、民事準備書（一）狀、民事答辯狀所載（本院卷第11至16頁、第133至135頁、第143至150頁）及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11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被告碩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碩泰公司）於112年10月3日委託原告施作防火門工程，工程業已完工，原告於113年3月8日開立發票，113年4月25日簽立工程結算切結書交付碩泰公司，碩泰公司卻仍未給付工程款新臺幣（下同）60,000元，業據提出與碩泰公司之工程合約書為證，碩泰公司亦不爭執，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屬有據。

（三）被告克邦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克邦公司）與原告於113年1月簽立防火門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工程總價款為700,000元，付款方式為門框進料時付款總價30％，門扇進料時付款總價30％，消檢通過時付款總價30％，完工時付款總價10％，原告於113年4月3日開立防火門工程款發票交付克邦公司，請款210,000元，克邦公司卻不為給付；又克邦公司於第二次調解時向原告表示解約並表示工程已委由其他廠商進行，致使原告向上游廠商訂作之門框需退貨，而生70,317元之損害；另因克邦公司終止兩造契約，原告未施作工程可期待之利益損失為39,200元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及兩造通訊對話紀錄擷圖為證（本院卷第33頁至51頁、137至141頁）為證。克邦公司則就系爭契約約定內容及給付原告門框進料款210,000元不爭執，爭執原告所受損害70,317元及所失利益39,200元，並主張原告違反系爭契約，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176,400元，克邦公司委由第三人完成工程而支出50,645元，及因原告違約導致克邦公司應給付第三人永泰鴻建設公司之逾期罰款2,086,224元，對原告請求金額主張抵銷。

（四）原告主張兩造於第二次調解時，克邦公司向原告表示解除系爭契約，並提出兩造通訊對話紀錄擷圖為證（本院卷第141）。而該對話紀錄擷圖中，原告代表向克邦公司代表表示，7月8日第二次調解會議內容，克邦公司已向原告提出解約，並請克邦公司進行解約後之事宜，克邦公司代表隨即向原告表示瞭解會轉達老闆，與原告所述相符，足認系爭契約最遲於113年7月8日即由克邦公司解除，克邦公司辯稱系爭契約尚未解除，難認可採。另克邦公司固主張系爭契約有約定完工期限為113年4月15日云云，惟此部分克邦公司並未能舉證證明兩造有此約定之存在，克邦公司此部分之主張，洵屬無據。克邦公司雖請求傳訊證人證明系爭工程完工日期為113年4月15日，惟依克邦公司所提出之對話紀錄，原告代表於3月間已明確向克邦公司代表表示門扇廠至少要等4個月才能出貨，最快7月18日，完工日期壓113年8月31日，經克邦公司代表表示瞭解，足認克邦公司稱有約定完工期限為113年4月15日，顯然與事實不符，自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是系爭契約經克邦公司終止，且不可歸責於原告，則原告請求克邦公司給付報酬及所受損害及損失利益，自屬有據。而解約事由既不可歸責於原告，克邦公司主張以原告違反系爭契約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176,400元，委由第三人完成工程而支出50,645元，及克邦公司應給付第三人永泰鴻建設公司之逾期罰款2,086,224元，對原告請求金額主張抵銷，均難認有據。

（六）原告得向克邦公司請求金額之認定：

　　1.工程款210,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契約第1期工程款210,000元部分，克邦公司並不爭執，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洵屬有據。

　　2.違約金70,317元部分：

　　　原告主張因克邦公司解除系爭契約，其向上游廠商訂作之防火門退貨，而受有70,317元之損失，業據提出立宸實業有限公司113年7月對帳單及原告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為證（本院卷第51頁），原告此部分之損失係因克邦公司解除契約所致，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亦屬有據。

　　3.所失利益39,200元部分：

　　　原告主張克邦公司解除契約時其尚未履行剩餘契約款490,000元，其依同業利潤率計算可合理期待利益為39,200元，克邦公司應負賠償之責，此計算方式尚無顯不合理之情，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據。　

　　4.綜上，原告得請求克邦公司給付之金額為319,517元（計算式：210,000元+70,317元+39,200元＝319,517元）。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依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時瑋辰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詹昕容



